
2、施工前进行安全技术交底并留记录，确保施工安全，达到本项目零事故。

主送单位
江苏中南磐石新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

抄送单位
太仓中鑫新能源有限公司



发文单位
常州正衡电力工程监理有限公司

发文时间 2019、04、25

注 会议纪要由监理项目部起草，经总监理工程师签发后下发。


